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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字发[2012]174号

南京大学职员职级评定办法（试行）

第一条 总 则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一支与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总目标相适应的，德才兼备、精干高效的管

理干部队伍，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根据教

育部有关高等学校职员制度以及《南京大学管理岗位设置及

人员聘任暂行办法》（南字发[2008]5号）的精神，结合我

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评定范围

1、南京大学专职从事管理工作的事业编制干部。

2、各院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中的专职辅导员。

3、南京大学职员职级分设自二级职员到九级职员共八

级，其中五级职员至九级职员由南京大学评定并适用本办

法。

4、各级实职岗位人员自动对应享受相应职员职级并享

受相关待遇。即副部级职务为二级职员；正厅级职务为三级

职员；副厅级职务为四级职员；正处长职务为五级职员；副

处长职务为六级职员；正科长职务为七级职员；副科长职务



为八级职员。

第三条 基本条件及评定原则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遵守国家政策法规。

2、综合考察申报人员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

表现。“德”主要考核职员的思想政治表现和职业道德；“能”

主要考核职员做好本职工作所应具备的业务知识和工作能

力；“勤”主要考核职员的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的表现；“绩”

主要考核职员履行岗位职责所取得的工作实绩。“廉”主要

考核职员在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清正廉洁的有关规定和

严格要求自身等方面的情况。

第四条 任职资格与申报条件

1、五级职员：

（1）具备胜任五级职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管理能力和

工作水平。

（2）年龄满52周岁。

（3）长期专职从事党政管理工作，六级职员任职十年

以上，实职副处长岗位申报人优先。

（4）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等级，并至

少两次年度考核优秀。

（5）任现职以来主持起草或制定的管理文件不少于5

件。

2、六级职员：

（1）具备胜任六级职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管理能力和

工作水平。

（2）年龄满45周岁。

（3）长期专职从事管理岗位工作，七级职员任职六年

以上。



（4）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等级，并至

少一次年度考核优秀。

（5）任现职以来主持起草或制定的管理文件不少于4

件。

3、七级职员：

（1）获得博士学位后工作满一年或八级职员任职三年

以上，年度考核合格。

（2）任现职以来主持起草或制定的管理文件不少于3

件。

4、八级职员：

（1）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满一年或九级职员任职三年

以上，年度考核合格。

（2）具备参与起草或制定管理文件或公文的基本文字

能力。

5、九级职员：

本科毕业，工作满一年，经考核合格，转正定级为九级

职员。

6、因管理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中央、国务院各主管部

门、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或在任现职期间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为

优秀的可视具体情况适当缩短申报年限，给予破格晋升职

级。受党纪政纪处分者，视具体情况，在上述条件基础上，

延长两年及以上职级申报年限。

第五条 申报及评定程序

1、预申报。根据学校工作布置，具备条件的职员向本

单位提出申请并填写申请表，由各单位党政联席会研究，确

定初步人选并公示，对于所推荐申报同一级别的人选，应进

行排序。

2、资格审查。人力资源处对各单位推荐的预申报人选



进行审核，确定正式申报名单。

3、正式申报。各院系、各单位将正式申报人员的思想

政治素质、工作水平和业绩的有关材料（获奖证书、学历证

书、文件、研究成果等）及分管校领导或本单位对正式申报

人员的测评结果报人力资源处。

4、述职评审。学校组成专家评审组，申报五级、六级、

七级职员的人员将参加述职汇报，申报八级职员人员须提交

书面述职汇报材料。

5、评审结果由职员职级评定领导小组研究讨论并形成

评定意见后报学校决定。

第六条 组织领导和实施

1、南京大学职员职级评定工作在学校党政领导下，设

立职员职级评定领导小组负责评定工作的组织实施。

2、转岗或调动进校人员原有任职资格和年限等条件由

职员职级评定领导小组认定并满足任职资格和申报条件后

可参加申报。

第七条 附则

本评定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以前所发文件或通知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人力资源处负责

解释。

二○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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